
解釋字號 釋字第49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8年10⽉29⽇

解釋爭點 經濟部就解散或撤銷登記者，即廢⽌營業之函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為憲法第⼗五條所明定。商標專⽤

權屬於⼈⺠財產權之⼀種，亦在憲法保障之列。惟商標專⽤權⼈

結束營業，且並無於結束營業前或其後就同⼀商標專⽤權授權他

⼈使⽤或移轉他⼈繼續營業之可能時，因其已喪失存在之⽬的，

⾃無再予保障之必要。中華⺠國七⼗⼆年⼀⽉⼆⼗六⽇修正公布

之商標法第三⼗三條第⼀款規定，商標專⽤權⼈於商標專⽤期間

內廢⽌營業者，其商標專⽤權當然消滅，即係本此意旨所為對⼈

⺠財產權之限制；商標專⽤權⼈倘僅係暫時停⽌營業；或權利⼈

本⼈雖結束營業，⽽仍有移轉他⼈繼續營業之可能時，其商標既

有繼續使⽤之價值，即難謂與廢⽌營業相同，⽽使其商標專⽤權

當然消滅。公司法第⼆⼗五條規定，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，

視為尚未解散，即法⼈尚未消滅；同法第⼆⼗六條規定，解散之

公司在清算時期，得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之⽬的，暫時經營業

務。故解散之公司事實上據此規定倘尚在經營業務中，且係繼續

原有之營業者，既不能認已廢⽌營業，從⽽其享有之商標專⽤

權，要亦不能認為已當然消滅。於此，其為了結現務及便利清算

之⽬的，⾃得將商標專⽤權與其商品經營⼀併移轉他⼈。經濟部

七⼗四年八⽉⼆⼗⽇經（七四）商字第三六⼀⼀０號關於「依公

司法為解散登記或撤銷登記者」即係「廢⽌營業」之函釋部分，

其對於⼈⺠財產權之限制，顯已逾越上述商標法第三⼗三條第⼀

款所定之限度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應不予援

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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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為憲法第⼗五條所明定；商標專⽤

權既屬⼈⺠財產權之⼀種，當亦在憲法保障之列。商標專⽤期間

為⼗年，⾃註冊之⽇起算，屆期並得依法申請延展註冊；其有授

權他⼈使⽤或移轉他⼈者，雖未向商標主管機關登記，亦非無

效，此觀商標法第⼆⼗四條第⼀項、第⼆項、第⼆⼗六條第⼆

項、第⼆⼗八條第⼀項之規定即明。商標專⽤權之當然消滅，係

指商標專⽤權⼈結束營業，且並無於結束營業前或其後就同⼀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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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專⽤權授權他⼈使⽤或移轉他⼈繼續營業之可能時，因其已喪

失存在之⽬的，⾃無再予保障之必要。中華⺠國七⼗⼆年⼀⽉⼆

⼗六⽇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三⼗三條第⼀款規定，商標專⽤權⼈

於商標專⽤期間內廢⽌營業者，其商標專⽤權當然消滅（八⼗⼆

年⼗⼆⽉⼆⼗⼆⽇修正移為第三⼗四條第⼆款，然文字修正為：

「商標專⽤權⼈為法⼈，經解散或主管機關撤銷登記者。但於清

算程序或破產程序終結前，其專⽤權視為存續」；八⼗六年五⽉

七⽇修正現⾏商標法則刪除該款規定），固係本於上述之意旨所

為對⼈⺠財產權之限制；惟如上之說明，商標專⽤權⼈倘僅係暫

時停⽌營業；或權利⼈本⼈雖結束營業，⽽仍有移轉他⼈繼續營

業之可能時，其商標既有繼續使⽤之價值，即難謂係與廢⽌營業

相同，⽽使其商標專⽤權當然消滅。⺠法第四⼗條第⼆項：「法

⼈⾄清算終結⽌，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，視為存續。」公司法第

⼆⼗五條：「解散之公司，於清算範圍內，視為尚未解散。」同

法第⼆⼗六條：「前條解散之公司，在清算時期中，得為了結現

務及便利清算之⽬的，暫時經營業務。」同法第⼀百⼗三條準⽤

第八⼗四條第⼆項：「清算⼈執⾏前項職務，有代表公司為訴訟

上或訴訟外⼀切⾏為之權；但將公司營業包括資產負債轉讓於他

⼈時，應得全體股東之同意。」等之規定，或係就法⼈、公司於

解散登記後、清算程序中，仍享有⼀定範圍之權利能⼒；或係對

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程序中，仍得為必要之營業⾏為，且亦得將公

司之營業、包含資產或負債移轉於他⼈之事項予以規範。似此情

形，解散之公司既仍享有⼀定範圍之權利能⼒，復得將其營業移

轉於他⼈，則該公司之商標即有繼續使⽤之價值，⽽非屬前述商

標法第三⼗三條第⼀款所稱「廢⽌營業」，其商標專⽤權並不當

然消滅。

　　經濟部七⼗四年八⽉⼆⼗⽇經（七四）商字第三六⼀⼀０號

函釋，說明三（⼆）竟以「依公司法為解散登記或撤銷登記者」

認係上述商標法第三⼗三條第⼀款所稱「廢⽌營業」，否定上開

⺠法、公司法之規定，致仍有存續價值之已解散法⼈之商標專⽤

權，由是當然消滅，其對於⼈⺠財產權之限制，顯係逾越上述商

標法第三⼗三條第⼀款所定之限度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

旨有違，應不予援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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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賴英照　謝在全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492（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）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萬○實業有限公司 (代表⼈陳○煌) 聲請書

⼒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(代表⼈許○南) 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經濟

部經（74）商字第36110號函釋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⺠法第40條第2項(88.04.21)

商標法第33條第1款（72.1.26修正公布；82.12.22修
正移為第34條第2款；86.5.7已刪除）(72.01.26)

商標法第2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26條第2項、第28條
第1項(86.05.07)

公司法第25條、第26條、第84條第2項、第113條
(86.06.25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667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666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666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199904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33&ldate=198301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33&ldate=1997050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1292&ldate=19970625&lser=001



